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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0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九洲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028 

 

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

票工作已经完成，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承诺 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，控股股东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九洲集团”）对公司 2010 年-2012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

利润做出了业绩承诺。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承诺：

在业绩承诺履行完毕之前，即 2012 年，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

效益进行单独核算。 

1、公司将对新建项目的产品收入、成本进行单独核算，对于期

间费用则按收入占比进行分摊。 

2、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，对于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出的资金

按贷款利率计算（扣除委托贷款所支付的银行手续费）对公司财务费

用的影响，对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留存的资金，按存款利率计算对

财务费用的影响。 

2012 年，公司将按现有业务，即不考虑募投项目对经营业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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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计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并督促控股股东履行相应承诺。 

二、控股股东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

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独立性，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出具承诺：“将严

格按照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不会以下达经营计划、指

令及其他任何形式影响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，坚决

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、人员独立、财

务独立、机构独立、业务独立。” 

三、发行对象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

本次发行对象为绵阳市科技城发展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原

信托有限公司、四川江油顺辉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华夏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、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、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

理分公司、胡培浩共七家，以上发行对象均做出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

诺：根据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承诺本

次认购所获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，并申请中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相关股份锁定程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




